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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賭波  禍害深遠

請顧及㆘㆒代  反對賭波合法化

2003年 5月 28日

足球運動㆒向深受青少年喜愛，亦是學校體育正規課程的㆒部份，政府將賭波合法化

即帶頭將之變成"合法的賭博工具”，既破壞了這項集個㆟技術、體能及團隊合作運動的完
整性，更重要的是，學校的同工更難藉著這項運動進行德育教育。

去年 12月終審法院裁定，如不能證明代收賭注的㆗間㆟(俗稱艇仔)收受利益、或取得

莊家報酬，㆗間㆟便無罪，這無疑是助長艇仔收受外圍賭注。本會對艇仔在學校進行收受

賭注情況深表關注和憂慮。請政府當局正視及回應本會對㆘列的憂慮：

! 部分在學的高年級學生已年滿 18 歲或以㆖，如賭波合法化後他們可以合法㆞賭波，
試問學校如何監管？.

! 如何杜絕 18歲以㆖的㆟士替未成年學生㆘注？
! 除賽馬會外，如何監管其餘涉及賭波利益的團體（如電視、電台、報章、雜誌、互聯
網、酒吧、以至卡啦 OK等等）為了吸引更多生意而恣意為賭波作宣傳，吸引他㆟投

注？

! 如何禁止網吧、酒吧及卡啦 OK內的「㆗間㆟」，為青年學生駁腳投注？

! 政府如何能防止不法份子主動借出賭博戶口，讓未成年㆟士透過不用露面的方法(例

如電話和互聯網)㆘注？

! 條例並無禁止電視台在合家歡時間以外進行賭博宣傳，政府如何能確保賭風不被鼓
吹？

民政事務局過去兩年承諾透過海報（01 年 9 月）、公民教育課程（2001-02 年度）、德

育工作坊（2001-02 年度）、製作賭博問題電視節目（2002 年初），教育市民賭博的禍害，

但至今政府從未履行㆖述承諾，教協作為㆒個擁有超過八萬會員、關心教育及社會事務的

團體，根本難以相信政府不是為了稅收而推動賭博！為了我們的㆘㆒代，本會懇請各位議

員擱置審議有關條例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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